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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附录Ａ、附录Ｂ、附录Ｃ和附录Ｄ为规范性附录，附录Ｅ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电力电子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６０）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创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大连国彪应急电源有限公司、青岛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南京冠亚电源设备有限公司、上海复旦复华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合肥阳光电源有限公司、西安电力电子技术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隋学礼、孙毅彪、华宁、李炳华、张振声、张海波、王敖生、曹仁贤、周观允、杨国栋、

管恩灼、蔚红旗。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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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 变 应 急 电 源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逆变应急电源（简称ＥＰＳ）的定义，产品分类和特征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

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一般工业、民用等场所在应急状态向照明、动力等及其混合负载提供交流电能

的ＥＰＳ。

本标准适用于输出单相或三相工频正弦波，额定电压不超过１０００Ｖ，功率０．５ｋＷ～１ＭＷ

的ＥＰＳ。

注１：输出电压超过１０００Ｖ或功率超过１ＭＷ的ＥＰＳ、输出频率不是工频（５０Ｈｚ或６０Ｈｚ）和／或非正弦波ＥＰＳ应

由供货者与购买者协商确定要求。

注２：高强度气体放电灯、０ｍｓ转换等专门负载用途的ＥＰＳ除满足本标准相关要求外，还应满足供货者与购买者协

商确定的要求。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１９１—２０００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ｅｑｖＩＳＯ７８０：１９９７）

ＧＢ／Ｔ２４２３．１—２００１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Ａ：低温（ｉｄｔＩＥＣ

６００６８２１：１９９０）

ＧＢ／Ｔ２４２３．２—２００１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Ｂ：高温（ｉｄｔＩＥＣ

６００６８２２：１９７４）

ＧＢ／Ｔ２４２３．５—１９９５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Ｅａ和导则：冲击

（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０６８２２７：１９８７）

ＧＢ／Ｔ２４２３．８—１９９５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Ｅｄ：自由跌落（ｉｄｔＩＥＣ

６００６８２３２：１９９０）

ＧＢ／Ｔ２４２３．９—２００１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Ｃｂ：设备用恒定湿热

（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０６８２５６：１９８８）

ＧＢ／Ｔ２９００．１　电工术语　基本术语

ＧＢ／Ｔ２９００．１１　蓄电池名词术语

ＧＢ／Ｔ２９００．３３　电工术语　电力电子技术（ＧＢ／Ｔ２９００．３３—２００４，ＩＥＣ６００５０５５１：１９９８和

ＩＥＣ６００５０５５１２０：２００１，ＩＤＴ）

ＧＢ／Ｔ３７９７—２００５　电气控制设备

ＧＢ／Ｔ３８５９．１　半导体变流器　基本要求的规定（ＧＢ／Ｔ３８５９．１—１９９３，ｅｑｖＩＥＣ６０１４６１１：１９９１）

ＧＢ／Ｔ３８５９．４　半导体变流器　包括直流直流变流器的半导体自换相变流器（ＧＢ／Ｔ３８５９．４—

２００４，ＩＥＣ６０１４６２：１９９９，ＩＤＴ）

ＧＢ４２０８　外壳防护等级（ＩＰ代码）（ＧＢ４２０８—１９９３，ｅｑｖＩＥＣ６０５２９：１９８９）

ＧＢ／Ｔ４３６５　电工术语　电磁兼容（ＧＢ／Ｔ４３６５—２００３，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０５０１６１：１９９０）

ＧＢ７２５１．１—２００５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１部分：型式试验和部分型式试验成套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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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ＩＥＣ６０４３９：１９９９，ＩＤＴ）

ＧＢ／Ｔ７２６０．２—２００３　不间断电源设备（ＵＰＳ）　第２部分：电磁兼容性（ＥＭＣ）要求（ＩＥＣ６２０４０２：

１９９９，ＭＯＤ）

ＧＢ／Ｔ７２６０．３—２００３　不间断电源设备（ＵＰＳ）　第３部分：确定性能的方法和试验要求（ＩＥＣ

６２０４０３：１９９９，ＭＯＤ）

ＧＢ９２５４—１９９８　信息技术设备的无线电骚扰限值和测量方法（ｉｄｔＣＩＳＰＲ２２：１９９７）

ＧＢ１６８９５．１　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１部分：范围、目的和基本原则（ＧＢ１６８９５．１—１９９７，ｉｄｔＩＥＣ

６０３６４１：１９９２）

ＧＢ／Ｔ１６８９５．２　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４４２部分：安全防护　热效应保护（ＧＢ１６８９５．２—２００５，

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３６４４４２：２００１，ＩＤＴ）

ＧＢ／Ｔ１６８９５．３　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５５４部分：电气设备的选择和安装　接地配置、保护导体和

保护联结导体（ＧＢ／Ｔ１６８９５．３—２００４，ＩＥＣ６０３６４５５４：２００２，ＩＤＴ）

ＧＢ／Ｔ１６８９５．４　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５部分：电气设备的选择和安装　第５３章：开关设备和控制

设备（ＧＢ／Ｔ１６８９５．４—１９９７，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３６４５５３：１９９４和ＩＥＣ６０３６４５５３７：１９８１）

ＧＢ／Ｔ１６８９５．５　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４部分：安全防护　第４３章：过电流保护（ＧＢ／Ｔ１６８９５．５—

２０００，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３６４４４３：１９７７）

ＧＢ／Ｔ１６８９５．６　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５部分：电气设备的选择和安装　第５２章：布线系统

（ＧＢ／Ｔ１６８９５．６—２０００，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３６４５５２：１９９３）

ＧＢ／Ｔ１８０３９．３　电磁兼容　环境　公用低压供电系统低频传导骚扰及信号传输的兼容水平

（ＧＢ／Ｔ１８０３９．３—２００３，ＩＥＣ６１０００２２：１９９０，ＩＤＴ）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２９００．３３、ＧＢ／Ｔ３８５９、ＧＢ／Ｔ７２６０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应急电源　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狔狆狅狑犲狉狊狌狆狆犾狔

在主电源中断或电压低于规定值时，为负载提供应急供电的静止式电源装置／设备。

３．２

　　逆变应急电源　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狔狆狅狑犲狉狊狌狆狆犾狔狑犻狋犺犻狀狏犲狉狋犲狉

一种采用电力电子技术，将直流电能转化成正弦波交流电能的应急电源。

３．３

　　变流器　犮狅狀狏犲狉狋犲狉

电力电子变换的运行单元，包含一个或几个电子阀器件、变压器，必要时还有滤波器和辅助装置（如

有）。

［ＧＢ／Ｔ２９００．３３—２００４］

３．４

　　蓄电池充电器　犫犪狋狋犲狉狔犮犺犪狉犵犲狉

变交流为直流，用于蓄电池充电的设备。

［ＧＢ／Ｔ７２６０．３—２００３］

３．５

　　（电力）（电子）逆变　（犲犾犲犮狋狉狅狀犻犮狊）（狆狅狑犲狉）犻狀狏犲狉狊犻狅狀

直流到交流的变流。

［ＧＢ／Ｔ２９００．３３—２００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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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直流系统　犇犆狊狔狊狋犲犿

由单个或多重器件（典型的是蓄电池）构成，用于应急时间内提供直流电能的系统。

３．７

　　（二次）蓄电池　（狊犲犮狅狀犱犪狉狔）犫犪狋狋犲狉狔

能量恢复后，可重复使用的可充电电池。

［ＧＢ／Ｔ２９００．１１—１９８８］

３．８

　　转换装置　狋狉犪狀狊犳犲狉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

由一个或几个开关类器件组成，用以从一个电源供电转换到另一个电源供电的装置。

３．９

　　主电源　狆狉犻犿犪狉狔狆狅狑犲狉

在正常情况下，可以持续向ＥＰＳ提供交流电能的电源。一般指电力公司供电的公共电网，但有时

由用户自行发电。

３．１０

　　正常运行方式　狀狅狉犿犪犾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犿狅犱犲

在满足下列情况供电时，最终达到的稳定运行状态：

ａ）　主电源存在，并处于规定的允差之内；

ｂ）　蓄电池（组）已充满电，或者蓄电池（组）充电已超过规定的能量恢复时间；

ｃ）　连续运行或可连续运行；

ｄ）　负载在给定的范围内；

ｅ）　输出电压在给定的允差内。

３．１１

　　逆变应急运行方式　犻狀狏犲狉狋犲狉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狔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犿狅犱犲

在满足下列供电情况下运行：

ａ）　主电源中断或超出规定的允差；

ｂ）　直流系统的电能开始供电；

ｃ）　负载在给定的范围内；

ｄ）　输出电压在给定的允差内。

３．１２

　　电磁干扰　犲犾犲犮狋狉狅犿犪犵狀犲狋犻犮犻狀狋犲狉犳犲狉犲狀犮犲；犈犕犐

电磁骚扰引起的设备、传输通道或系统性能的下降。

［ＧＢ／Ｔ４３６５—２００３］

３．１３

　　可移动设备　犿狅狏犪犫犾犲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

不被固定的设备，或者具有车轮、脚轮及其他便于让操作者搬动以完成原定用途的设备。

３．１４

　　静置设备　狊狋犪狋犻狅狀犪狉狔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

不移动的设备。

３．１５

　　固定设备　犳犻狓犲犱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

予以紧固或者用其他方法固定安装于指定位置的静置设备。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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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６

　　绝缘试验　犱犻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狋犲狊狋

为检验绝缘材料的绝缘强度和绝缘距离，施加高于额定电压值的电压且持续规定时间的试验。

３．１７

　　绝缘强度　犱犻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狑犻狋犺狊狋犪狀犱狊狋狉犲狀犵狋犺

规定的电压或电位变化梯度曲线。低于此值时，绝缘材料应能持续阻止电流通过。

３．１８

　　额定值　狉犪狋犲犱狏犪犾狌犲

通常由供货者为元器件或设备针对规定运行条件而选定的量值。

［ＧＢ／Ｔ２９００．１—１９９２］

３．１９

　　标称值　狀狅犿犻狀犪犾狏犪犾狌犲

用于指明或识别元器件或设备的适当近似值。

［ＧＢ／Ｔ２９００．１—１９９２］

３．２０

　　限值　犾犻犿犻狋犻狀犵狏犪犾狌犲

在技术条件中为某一个量所规定的最大或最小允许值。

［ＧＢ／Ｔ２９００．１—１９９２］

３．２１

　　额定电压　狉犪狋犲犱狏狅犾狋犪犵犲

由供货者规定的输入和输出电压（对于三相电源，指线电压）。

３．２２

　　电压变化范围　狏狅犾狋犪犵犲狏犪狉犻犪狋犻狅狀狉犪狀犵犲

由供货者规定的输入和输出电压的变化范围。

３．２３

　　表观功率　犪狆狆犪狉犲狀狋狆狅狑犲狉

犛

在一个端口上的电压方均根值与电流方均根值之积。

［ＧＢ／Ｔ２９００．１—１９９２］

犛＝犝犐

３．２４

　　频率变化范围　犳狉犲狇狌犲狀犮狔狏犪狉犻犪狋犻狅狀狉犪狀犵犲

由供货者规定的输入或输出频率的变化范围。

３．２５

　　应急供电时间　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狔狋犻犿犲

　　储能供电时间　狊狋狅狉犲犱犲狀犲狉犵狔狋犻犿犲

直流系统的蓄电池已充分充电，当主电源故障，ＥＰＳ在规定的运行条件下能确保负载电力连续性

的最短时间。

３．２６

　　逆变应急供电能力　狆狅狑犲狉狊狌狆狆犾狔犮狅犿狆犲狋犲狀犮犲狅犳犻狀狏犲狉狋犲狉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狔犿狅犱犲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

ＥＰＳ在逆变应急运行状态向负载提供符合要求的连续性电力的能力（即持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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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７

　　截止电压　犮狌狋狅犳犳狏狅犾狋犪犵犲

认定蓄电池终止放电的规定电压。

［ＧＢ／Ｔ２９００．１—１９９２］

３．２８

　　能量恢复时间　狉犲狊狋狅狉犲犱犲狀犲狉犵狔狋犻犿犲

在规定的使用条件下，ＥＰＳ按３．２５规定的程度放电之后，为保证具有另一次同样放电的电量，储

能装置再充满电所需要的最长时间。

注：该时间是指在应急供电时间（储能供电时间）的放电之后，为保证满足重复进行应急供电时间（储能供电时间）

的放电要求而充分恢复到原储存能量所需的时间。

３．２９

　　总谐波畸变率　狋狅狋犪犾犺犪狉犿狅狀犻犮犱犻狊狋狅狉狋犻狅狀；犜犎犇

　　电压波形失真度　狏狅犾狋犪犵犲狑犪狏犲犳狅狉犿犱犻狊狋狅狉狋犻狅狀

（电压）谐波含量的方均根值对交流量的基波分量或基准基波分量的方均根值之比。

３．３０

　　输入值　犻狀狆狌狋狏犪犾狌犲狊

３．３０．１

　　输入电压允差　犻狀狆狌狋狏狅犾狋犪犵犲狋狅犾犲狉犪狀犮犲

在正常运行方式，稳态输入电压的与基准值之间的最大偏差。

３．３０．２

　　输入频率允差　犻狀狆狌狋犳狉犲狇狌犲狀犮狔狋狅犾犲狉犪狀犮犲

在正常运行方式，稳态输入频率的与基准值之间的最大偏差。

３．３０．３

　　输入功率因数　犻狀狆狌狋狆狅狑犲狉犳犪犮狋狅狉

额定输出表观功率，在正常运行方式下，输入有功功率对输入表观功率之比。

３．３０．４

　　额定输入电流　狉犪狋犲犱犻狀狆狌狋犮狌狉狉犲狀狋

在额定输入电压、额定输出表观功率和额定输出有功功率下，直流系统完全恢复时，在正常方式下

运行的输入电流。

３．３０．５

　　最大输入电流　犿犪狓犻犿狌犿犻狀狆狌狋犮狌狉狉犲狀狋

在所允许的过载和输入电压允差的最不利条件下，以及直流系统电能耗尽时，ＥＰＳ运行的输入

电流。

３．３１

　　输出值　狅狌狋狆狌狋狏犪犾狌犲狊

３．３１．１

　　输出电压　狅狌狋狆狌狋狏狅犾狋犪犵犲

输出端子之间的电压方均根值（另有规定除外）。

３．３１．２

　　输出电压允差　狅狌狋狆狌狋狏狅犾狋犪犵犲狋狅犾犲狉犪狀犮犲

在正常运行方式或逆变应急运行方式时，稳态输出电压的与基准值之间的最大偏差。

３．３１．３

　　输出频率允差　狅狌狋狆狌狋犳狉犲狇狌犲狀犮狔狋狅犾犲狉犪狀犮犲

在正常运行方式或逆变应急运行方式时，稳态输出频率的与基准值之间的最大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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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１．４

　　输出电流　狅狌狋狆狌狋犮狌狉狉犲狀狋

输出端子的电流方均根值。

３．３１．５

　　过载能力　狅狏犲狉犾狅犪犱犮犪狆犪犫犻犾犻狋狔

输出电压保持在规定的变化范围，在正常运行方式或逆变应急运行方式下，在给定的时间内，输出

电流超过所规定额定电流的能力。

３．３１．６

　　负载功率因数　犾狅犪犱狆狅狑犲狉犳犪犮狋狅狉

在假定理想的正弦波电压下，用有功功率对表观功率之比所表示的交流负载特性。

注：为实用需要，在供货者的技术参数表中，可规定包含谐波分量的总负载功率因数。

３．３１．７

　　输出表观功率　狅狌狋狆狌狋犪狆狆犪狉犲狀狋狆狅狑犲狉

输出电压方均根值对输出电流方均根值之积。

３．３１．８

　　额定输出表观功率　狉犪狋犲犱狅狌狋狆狌狋犪狆狆犪狉犲狀狋狆狅狑犲狉

供货者申明的，持续输出的表观功率。

３．３１．９

　　额定输出有功功率　狉犪狋犲犱狅狌狋狆狌狋犪犮狋犻狏犲狆狅狑犲狉

供货者申明的输出有功功率。

３．３１．１０

　　转换时间　狋狉犪狀狊犳犲狉狋犻犿犲

输出电压波形开始突变（瞬间）到开始恢复（瞬间）的时间间隔。

３．３１．１１

　　不对称率　狌狀犫犪犾犪狀犮犲狉犪狋犻狅

三相交流系统中，电流或电压基波分量的最大和最小方均根值之差与对应的三相基波分量的平均

方均根值之比。

［ＧＢ／Ｔ３８５９．４—２００４］

３．３１．１２

　　不平衡负载　狌狀犫犪犾犪狀犮犲犱犾狅犪犱

三相负载的任一相的电流或功率因数存在差异的情况。

［ＧＢ／Ｔ７２６０．３—２００３］

４　产品分类和特征参数

４．１　产品分类

４．１．１　按输出方式

ａ）　单相输出；

ｂ）　三相输出。

４．１．２　按输入方式

４．１．２．１　按输入相数

ａ）　单相输入；

ｂ）　三相输入。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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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２．２　按输入路数

ａ）　单路输入；

ｂ）　双路及多路输入。

４．１．３　按安装方式

ａ）　可移动设备；

ｂ）　静置设备；

ｃ）　固定设备。

４．１．４　按适用环境

ａ）　Ｃ１类ＥＰＳ；

ｂ）　Ｃ２类ＥＰＳ；

ｃ）　Ｃ３类ＥＰＳ；

ｄ）　Ｃ４类ＥＰＳ。

４．２　特征参数

４．２．１　输入参数

４．２．１．１　由供货者确定的输入参数

供货者应规定ＥＰＳ输入特性的如下特征参数（但不限于此）：

ａ）　额定交流输入电压，单位为伏（Ｖ）；

ｂ）　交流输入电压允差，用百分数（％）表示；

ｃ）　额定输入频率，单位为赫（Ｈｚ）；

ｄ）　输入频率允差，用百分数（％）表示；

ｅ）　相数（若非单相）；

ｆ）　输入路数；

ｇ）　额定输入电流，单位为安（Ａ）；

ｈ）　最大连续输入电流（最严酷状态下，即包括蓄电池进行充电、电源的允差和允许的过载）；

ｉ）　输入中性线要求；

ｊ）　对地漏电流要求（若超过３．５ｍＡ）；

ｋ）　所涉及的电力系统结构（按ＧＢ／Ｔ１６８９５的定义）。

４．２．１．２　由购买者确认的输入参数

购买者应确认与４．２．１．１的差异。这些差异可能需要特殊设计和／或专门的保护特性及防护措施。

ａ）　电压超出５．１．４ａ）的要求；

ｂ）　频率超出５．１．４ｂ）的要求；

ｃ）　瞬态电压或其他电噪声（如由雷电、电容性投切或电感性投切所引起的）；

ｄ）　输入电源保护装置的特性；

ｅ）　所有电极的绝缘要求（按国家布线规程的要求）。

４．２．２　由供货者确定的输出参数

供货者应规定ＥＰＳ输出特性的如下参数（但不限于此）：

ａ）　额定输出电压；

ｂ）　额定输出电压允差；

ｃ）　相数和相序；

ｄ）　标称频率和频率允差；

ｅ）　输出电压波形失真度；

ｆ）　允许的负载不平衡；

ｇ）　输出电压不对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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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效率（额定负载时）；

ｉ）　短路保护功能；

ｊ）　过载能力；

ｋ）　储能供电时间（环境温度２５℃和额定有功功率条件下）；

ｌ）　转换时间；

ｍ）　能量恢复时间（若需要）；

ｎ）　容量、功率因数。

５　技术要求

５．１　环境条件

５．１．１　概述

除非供货者与购买者之间另有协议，符合本标准的ＥＰＳ应在５．１．２～５．１．４的规定条件下达到

要求。

５．１．２　正常使用的环境条件

５．１．２．１　大气条件

ａ）　户内使用大气条件

空气清洁，ＥＰＳ周围空气温度范围为－５℃～＋４０℃，且其２４ｈ内的平均温度不得超过＋３５℃。在

温度＋４０℃时，空气相对湿度不得超过５０％。在较低温度时，允许有较大的相对湿度。例如：＋２０℃且

相对湿度为９０％时，可能会偶然产生适度的凝露。

ｂ）　户外使用大气条件

ＥＰＳ周围空气温度范围为－２５℃～＋４０℃，且其平均温度在２４ｈ内不得超过＋３５℃。在温度

＋２５℃时，相对湿度短时可高达１００％。

注１：在严寒地区户外使用的ＥＰＳ的周围空气温度下限值由供货者与购买者协商确定。

注２：ＥＰＳ在周围空气温度极限条件下应能正常运行，但可能会影响某些储能组件的寿命和储能时间。相关情况可

参阅供货者对寿命限度的详细说明。

５．１．２．２　污染等级

ＥＰＳ一般在污染等级３的环境中使用。

５．１．２．３　海拔高度

海拔高度不超过１０００ｍ。

在海拔高度１０００ｍ以上，ＥＰＳ应降额使用。供货者可依据附录Ｃ的规定说明降额使用的要求。

５．１．３　贮存环境和运输条件

若无其他规定，贮存和运输过程温度范围为－２５℃～＋５５℃。有特殊要求的，由供货者与购买者协

商确定。

由于包含蓄电池（组）的再充电要求，贮存期可能受到限制。供货者应说明这些要求。

５．１．４　正常使用的电气条件

与公用低压供电电源兼容。若无其他规定，符合本标准的ＥＰＳ连接至符合下列条件的输入电源

时，应能正常方式运行：

ａ）　输入电压允差：输入电压允差的上限值为额定电压的＋１０％，下限值为额定电压的－１５％；

注：输入电压允差的上限值仅对使ＥＰＳ可靠运行而设。

ｂ）　输入频率允差：输入频率允差为额定频率的±５％；

ｃ）　三相输入电压不对称：不对称率应不超过５％。

５．１．５　由购买者确定的特殊环境条件

见附录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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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性能和功能

５．２．１　一般要求

５．２．１．１　配置图

ＥＰＳ电路结构的配置图参见附录Ｅ。

５．２．１．２　设备标记和说明书

ａ）　符合本标准的ＥＰＳ，其安装、操作、运行及其控制、信号指示和设备外表面等应有明显的标记

（例如：操作开关的通、断，仪表显示的输入电压、电流，输出电压、电流，保护接地标志，输入和

输出端的相序等）和相应的说明。

ｂ）　符合本标准的ＥＰＳ应有产品说明书，说明安装、操作、维修、运输或贮存ＥＰＳ的注意事项和需

要采取的特别预防措施，以避免导致危险。由用户安装的ＥＰＳ，应提供安装说明书。

５．２．１．３　显示功能要求

ＥＰＳ应能显示主电源电压、逆变输入直流电压、输出电压、输出电流，并应设主电源、充电（如有）、

故障和应急状态指示。

５．２．２　输出

５．２．２．１　概述

在中间直流电路电压不低于额定值的情况下，应满足下述规定：

ａ）　输出电压允差

在逆变应急运行方式，ＥＰＳ稳态运行，中间直流电路电压不低于额定值时，输出电压允差不超过额

定输出电压的±５％。

ｂ）　输出电压不对称

在逆变应急运行方式，空载或平衡负载条件下，ＥＰＳ三相输出电压的不对称率应不超过５％。

ｃ）　输出频率允差

在逆变应急运行方式，ＥＰＳ输出频率允差不超过额定输出频率的±１％。

ｄ）　总谐波畸变率（电压波形失真度）

在逆变应急运行方式，ＥＰＳ满载时的总谐波畸变率（输出电压波形失真度）应不超过５％。

ｅ）　三相负载不平衡度

允许的三相负载不平衡度为０～１００％。最大一相与最小一相的负载基波电流方均根值之差不超

过ＥＰＳ额定电流的１００％。

５．２．３　过载能力

在逆变应急运行方式，ＥＰＳ输出表观功率为额定值的１２０％时，在正常情况下，应能正常工作

３ｍｉｎ；在紧急情况下（如火灾、抢险等），应能继续工作不少于３０ｍｉｎ。

５．２．４　逆变应急运行供电能力

环境温度为２５℃和额定表观功率时，且以逆变应急运行方式供电，ＥＰＳ应具有满足不同行业使用

场所规定要求的应急供电时间。

注：若要求考核ＥＰＳ配套蓄电池的供电时间，即为对应急供电时间（储能供电时间）的要求。若不要求考核蓄电池

的供电能力（如配置其他形式的直流系统），则为对逆变应急运行供电能力的要求。

５．２．５　转换时间

当主电源中断或电压低于规定值时，ＥＰＳ从正常运行方式转换到逆变应急运行方式的转换时间应

保证使用场所的应急要求。

５．２．６　噪声

在正常运行方式下，应满足国家环境噪声的有关规定。

在逆变应急运行方式，ＥＰＳ噪声水平应不超过６５ｄＢ（Ａ）。

５．２．７　能量恢复时间（如有）

蓄电池（组）电压低于截止电压后，ＥＰＳ应能对蓄电池（组）按蓄电池供货者的规定自动恒流、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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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压充电，直至充满。对于不超过１００ｋＷ 的ＥＰＳ，所需时间应不超过２４ｈ；对于超过１００ｋＷ 的ＥＰＳ，

所需时间应不超过７２ｈ。

５．２．８　效率

在逆变应急运行方式下，对于额定输出功率不超过１０ｋＷ 的ＥＰＳ，效率应不低于８５％；对于额定输

出功率为１０ｋＷ～１００ｋＷ的ＥＰＳ，效率应不低于９０％；对于额定输出功率超过１００ｋＷ的ＥＰＳ，效率应

不低于９２％。

５．２．９　容量、负载功率因数

ａ）　负载功率因数为１时，ＥＰＳ的容量应达到额定值；

ｂ）　对于表观功率５０ｋＶＡ及以上的ＥＰＳ，功率因数在０．４～１的范围内，应能满足负载正常工作

的需要。

５．３　安全要求

５．３．１　概述

一般安全要求应符合ＧＢ７２５１．１的有关规定。

用于操作人员可触及区和／或可由操作人员安装的ＥＰＳ，除非另有明显的警示标志，应符合适用的

安全要求和ＧＢ７２５１．１要求。

５．３．２　爬电距离

最小爬电距离应符合ＧＢ７２５１．１—２００５的７．１．２及其表１６的规定。

５．３．３　电气间隙

ＥＰＳ一次电路的绝缘以及一次电路与二次电路之间绝缘的最小电气间隙应符合ＧＢ７２５１．１—２００５

的７．１．２及其表１４的规定。

５．３．４　外壳防护

外壳防护应满足使用场所的防护要求。供货者应按ＧＢ４２０８的规定选用相应的防护等级。

一般情况下，ＥＰＳ的防护等级至少应为ＩＰ２０。如有特殊要求，由制造厂商与购买者协商确定。

５．３．５　保护接地措施

ＥＰＳ内部应设置具有抗腐蚀措施的保护接地端子，且有明显、清晰的标志。发生单一故障可能会

带来危险电压的可触及零部件应与保护接地端子可靠连接。接地端子与需要接地的零部件之间的连接

电阻应不超过０．１Ω。

５．３．６　绝缘电阻

应符合ＧＢ／Ｔ３７９７—２００５中４．８．１的规定。有特殊要求时，按相关规定。

５．３．７　绝缘强度

ＥＰＳ应能承受表１规定的试验电压。试验电压波形为正弦波，频率为５０Ｈｚ或６０Ｈｚ。

表１　绝缘试验电压 单位为伏

工作电压（犝ｍ
ａ／槡２） 试验电压（方均根值）

≤６０ ５００

≤１２５ １０００

≤２５０ １５００

≤５００ ２０００

＞５００ １０００＋２犝ｍ／槡２

ａ　犝ｍ 是ＥＰＳ任意一对端子间预期的最高峰值电压。如果ＥＰＳ对地电压高于两端子间的电压，则使用较高的

犝ｍ 值。

５．４　蓄电池检测功能

当串接蓄电池（组）的额定电压高于或等于１２Ｖ时，应对蓄电池（组）分段检测。每段蓄电池（组）额

定电压应不高于１２Ｖ，且在蓄电池（组）充满电时，每段蓄电池（组）电压应不低于额定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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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强制启动功能

有特殊规定时，应设置只有专业人员可操作的强制应急启动装置。强制启动后，ＥＰＳ应不受过放

电保护的影响。

５．６　保护功能

ａ）　ＥＰＳ输入端和输出端应具有短路保护功能。

ｂ）　ＥＰＳ在逆变运行方式下应具有过载保护功能：输出表观功率为额定值的１２０％时，正常情况下

能正常工作３ｍｉｎ，超过３ｍｉｎ时能保护；紧急情况下应能继续工作。

ｃ）　ＥＰＳ的中间直流电路电压低于截止电压值时，应能报警并自动关机。

ＥＰＳ对蓄电池（如有）应具有过放电保护功能：蓄电池（组）电压降到截止电压时，应能报警并自

动关机。

ｄ）　ＥＰＳ应具有防止主电源和应急电源同时向负载供电的可靠措施（互锁功能），防止转换装置误

动作，避免向电网馈电。

５．７　犈犘犛中间直流电路和／或蓄电池电路

见附录Ｂ。

５．８　内置充电器

ＥＰＳ内置充电器应满足５．２．７的要求，同时具有直流过电压、直流过电流保护功能。

注：外配充电器亦应满足该要求。有特殊要求时，可按照使用场所相关行业的有关标准执行，或由供货者与购买者

协商确定。

５．９　电磁兼容性

５．９．１　传导发射

ａ）　电源端子骚扰电压限值

根据ＥＰＳ的类别和额定输出电流，骚扰电压不应超过表２或表３的限值。

表２　犆１类和犆２类犈犘犛在０．１５犕犎狕～３０犕犎狕频率范围内的电源端子骚扰电压限值

频率范围／

ＭＨｚ

限值／ｄＢμＶ

Ｃ１类 Ｃ２类

准峰值 平均值 准峰值 平均值

０．１５～０．５０ ６６～５６
ａ ５６～４６

ａ ７９ ６６

０．５０～５．０
ｂ ５６ ４６ ７３ ６０

５．０～３０．０ ６０ ５０ ７３ ６０

ａ　限值随频率的对数线性减小。

ｂ　在过渡频率应采用较低的限值。

表３　犆３类犈犘犛在０．１５犕犎狕～３０犕犎狕频率范围内的电源端子骚扰电压限值

额定输出电流／

Ａ

频率范围／

ＭＨｚ

限值／ｄＢμＶ

准峰值 平均值

１６～１００

０．１５～０．５０
ｂ １００ ９０

０．５０～５．０
ｂ ８６ ７６

５．０～３０．０ ９０～７０
ａ ８０～６０

ａ

＞１００

０．１５～０．５０
ｂ １３０ １２０

０．５０～５．０
ｂ １２５ １１５

５．０～３０．０ １１５ １０５

ａ　限值随频率的对数线性减小。

ｂ　在过渡频率应采用较低的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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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采用平均值检波接收仪和准峰值检波接收仪测量时，按ＧＢ７２６０．２—２００３的Ａ．５的方法测

量，ＥＰＳ应既满足平均值限值要求也满足准峰值限值要求。

采用准峰值检波接收仪测量时，如果满足平均值限值要求，则认为其也满足准峰值限值要求，不必

再采用平均值检波接收仪测量。

如果显示的读数在限值附近波动，则在每个测量频率下观测读数的时间应不短于１５ｓ，记录最大读

数，但任何孤立的瞬间大读数应忽略不计。

ｂ）　交流输出骚扰电压限值

表２和表３规定的限值适用。

除电流超过１００Ａ的Ｃ３类ＥＰＳ外，表２和表３规定的输出端传导骚扰限值的允差规定为１４ｄＢ。

这些限值只适用于供货者在其使用说明书中声明的ＥＰＳ电缆长度超过１０ｍ的情况。

限值采用ＧＢ７２６０．２—２００３的Ａ．１．３所述的电压探头测量。

５．９．２　辐射发射

ａ）　电磁场

受试ＥＰＳ应满足表４的限值。如果显示的读数在限值附近波动，则在每个测量频率下观测读数的

时间应不短于１５ｓ，记录最大读数，但任何孤立的瞬间大读数应忽略不计。

尚无限值适用于低于３０ＭＨｚ的辐射发射。

测量方法见ＧＢ７２６０．２—２００３的Ａ．１１，资料性限值参见表５和表６。在过渡频率应采用较低的

限值。

表４　犈犘犛在３０犕犎狕～１０００犕犎狕频率范围内的辐射发射限值

频率范围／

ＭＨｚ

准峰值限值／ｄＢ（μＶ／ｍ）

Ｃ１类 Ｃ２类 Ｃ３类

３０～２３０ ３０ ４０ ５０

２３０～１０００ ３７ ４７ ６０

　　注１：测量距离为１０ｍ。如果存在高的环境噪声电平或其他原因不能在１０ｍ处测量，则可以在较近处（如３ｍ）测

量（见 ＧＢ９２５４—１９９８中１０．２．１的注）。

注２：测量中出现干扰时，应采取附加措施。

表５　额定输出电流小于或等于１６犃的犈犘犛的电磁发射限值

频率范围／

ＭＨｚ

准峰值限值／ｄＢ（μＶ／ｍ）

Ｃ１类 Ｃ２类

０．０１～０．１５ ４０．０～１６．５
ａ ５２．０～２８．５

ａ

０．１５～１．０ １６．５～０ ２８．５～１２．０

１．０～３０．０ 　 ０～－１０．５ １２．０～１．５

ａ　１５０ｋＨｚ及以下是非强制性的。

注：在所有频率范围，限值随频率的对数线性减小。

表６　额定输出电流大于１６犃的犈犘犛的电磁发射限值

频率范围／

ＭＨｚ

准峰值限值／ｄＢ（μＶ／ｍ）

Ｃ１类 Ｃ２／Ｃ３类

０．０１～０．１５ ５２．０～２８．５
ａ ６４．０～４０．５

ａ

０．１５～１．０ ２８．５～１２．０ ４０．５～２４．０

１．０～３０．０ １２．０～１．５ ２４．０～１３．５

ａ　１５０ｋＨｚ及以下是非强制性的。

注：在所有频率范围，限值随频率的对数线性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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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　磁场

尚无限值适用于磁场发射。

测量方法见ＧＢ７２６０．２—２００３的Ａ．１１，资料性限值参见表５和表６。

５．１０　防浪涌和雷电冲击功能（有要求时）

ＥＰＳ应根据要求加装专用装置，以防止浪涌和雷电冲击。

５．１１　机械性能

符合本标准要求的ＥＰＳ应能承受ＧＢ／Ｔ２４２３．５—１９９５规定的冲击、和ＧＢ／Ｔ２４２３．８—１９９５规定

的自由跌落试验（不含蓄电池）。试验后，其外观、结构不应有损伤，且能正常工作。

６　试验方法

６．１　性能特性试验

ＥＰＳ性能特性试验项目如表７所示。

６．１．１　输入特性试验

在正常运行方式，ＥＰＳ应承载额定输出表观功率。

输入由频率／电压可变发生器供电，其输出电压波形保持在ＧＢ／Ｔ１８０３９．３的限值范围内。若无频

率／电压可变发生器，允许使用替代的试验方法。

６．１．１．１　输入电压允差试验

在正常运行方式，输入频率置于标称频率，调节输入电压到供货者规定的允差值，ＥＰＳ应保持主电

源输出。

在规定的输入电压范围内，测量输出电压，并记录输入电压允差。

该试验可以与能量恢复时间试验（６．１．７．３）结合进行。

６．１．１．２　输入频率允差试验

将输入频率调节到供货者规定的限值，结合６．１．１．１进行。

注：试验时，频率下降不会与主电源电压升高同时发生。反之亦然。

６．１．２　反向馈电试验

见ＧＢ／Ｔ７２６０．３—２００３附录Ｆ。

６．１．３　控制和监测信号检查

显示功能、指示和信号的运行情况属常规检查，可结合各项试验实施。

表７　犈犘犛性能特性试验

序号 性 能 特 性 条号

１

输入特性 ６．１．１

１）　输入电压允差 ６．１．１．１

２）　输入频率允差 ６．１．１．２

２ 反向馈电试验 ６．１．２

３ 控制和监测信号 ６．１．３

４

输出特性———稳态条件 ６．１．４

１）　正常运行方式———空载 ６．１．４．１

２）　正常运行方式———满载 ６．１．４．２

３）　逆变应急运行方式———空载 ６．１．４．３

４）　逆变应急运行方式———满载 ６．１．４．４

５）　输出电压不对称 ６．１．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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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续）

序号 性 能 特 性 条号

５

输出特性———过载与短路 ６．１．５

１）　过载———正常运行方式 ６．１．５．１

２）　过载———逆变应急运行方式 ６．１．５．２

３）　短路———正常运行方式 ６．１．５．３

４）　短路———逆变应急运行方式 ６．１．５．４

６ 运行方式转换———电阻性负载 ６．１．６

７

应急供电时间、逆变应急供电能力和能量恢复时间 ６．１．７

１）　应急供电时间 ６．１．７．１

２）　逆变应急供电能力 ６．１．７．２

３）　能量恢复时间 ６．１．７．３

８ 效率和功率因数 ６．１．８

９ 电磁兼容性 ６．１．９

６．１．４　输出特性试验———稳态条件

６．１．４．１　正常运行方式———空载

ＥＰＳ在正常运行方式工作，测得的空载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应相等。

６．１．４．２　正常运行方式———满载

在输出端连接１００％额定输出表观功率的阻性负载，在稳态条件下测量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按下

式计算空载对满载的电压允差。

Δ犝 ＝
（犝ｍａｘ－犝ｍｉｎ）

犝ｎ

×１００％

　　式中：

Δ犝———电压允差；

犝ｍａｘ———最大电压基波分量的方均根值；

犝ｍｉｎ———最小电压基波分量的方均根值；

犝ｎ———电压额定值。

６．１．４．３　逆变应急运行方式———空载

ＥＰＳ在逆变应急运行方式工作，输出空载，测量输出电压、输出频率，并与额定输出电压、额定输出

频率进行比较，其值应符合输出电压允差和输出频率允差的要求。

６．１．４．４　逆变应急运行方式———满载

在输出端连接１００％额定输出表观功率的阻性负载，在稳态条件下，ＥＰＳ中间直流电路电压不低于

额定值时，测量输出电压、输出频率，并用失真度测量仪测量输出电压波形失真度，其值应符合５．２．２．１

的规定。按６．１．４．２的公式计算空载对满载的电压允差。

注：对于应急供电时间小于１０ｍｉｎ的ＥＰＳ，允许连接一个附加蓄电池以支持试验和稳定测量。本试验要求测量仪

器足以观察逆变供电装置电压随时间下降的任何变化。

６．１．４．５　输出电压不对称

在逆变应急运行方式，空载和对称负载条件下，测量三相输出ＥＰＳ的输出线电压或相电压（如有中

性点）。

电压不对称以电压不对称率给出。计算公式如下：

犓 ＝
犝ｍａｘ－犝ｍｉｎ

（犝Ｒ＋犝Ｓ＋犝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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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犓———电压不对称率；

犝ｍａｘ———最大电压基波分量的方均根值；

犝ｍｉｎ———最小电压基波分量的方均根值；

犝Ｒ、犝Ｓ、犝Ｔ———分别为三相电压基波分量的方均根值。

６．１．５　输出特性试验———过载与短路

６．１．５．１　过载———正常运行方式

在正常运行方式施加输出表观功率额定值１２０％的阻性负载，耐受３０ｍｉｎ，ＥＰＳ应能正常工作。

６．１．５．２　过载———逆变应急运行方式

一般情况状态试验：中间直流电路电压不低于额定值时，施加输出表观功率额定值１２０％的阻性负

载，持续工作３ｍｉｎ，ＥＰＳ应能保护。

紧急情况状态试验：中间直流电路电压不低于额定值时，施加输出表观功率额定值１２０％的阻性负

载，施加紧急信号，ＥＰＳ应能连续工作不少于３０ｍｉｎ。

６．１．５．３　短路———正常运行方式

除在输出端子施加短路之外，重复６．１．４．１试验。

对于三相输出，应在相间短路、相与中性线（如有）短路或相与地间短路。

上述试验之后，ＥＰＳ保护装置应复位和／或更换，再起动时应正常工作（本试验允许在ＥＰＳ外加装

适当的预保护装置）。

６．１．５．４　短路———逆变应急运行方式

中间直流电路电压不低于额定值时，除在输出端子施加短路之外，重复６．１．４．３试验。

对于三相输出，应在相间短路、相与中性线（如有）短路或相与地间短路。

上述试验之后，ＥＰＳ保护装置应复位和／或更换，再起动时应正常工作（本试验允许在ＥＰＳ外加装

适当的预保护装置）。

６．１．６　运行方式转换试验———电阻性负载

在满载条件下，以正常运行方式工作，然后中断主电源至少１ｍｉｎ，ＥＰＳ转换至逆变应急运行方式

工作持续２０ｓ，再投入主电源，转换至正常运行方式。

试验按此循环３次，ＥＰＳ应正常工作。

６．１．７　应急供电时间、逆变应急供电能力和能量恢复时间试验

６．１．７．１　应急供电时间试验

进行本试验前，在主电源不低于额定值及空载输出情况下，ＥＰＳ处于正常运行方式，其运行时间应

超过供货者规定的能量恢复时间。

施加等于额定容量的阻性负载，切断主电源，转换到逆变应急运行方式。

逆变应急运行方式开始时，输出电压应为规定值。记录ＥＰＳ从开始工作到停机为止的运行时间。

在环境温度２５℃时，该时间应不短于供货者的规定值。

逆变应急运行方式供电时间结束时，蓄电池电压应仍不低于截止电压。

注：由于新蓄电池通常在初次充电后达不到满容量，如果未满足规定时间而进行的试验失败，则可经过一个合理的

能量恢复时间后再次进行试验。在最终达到要求之前，往往需要数次循环。

６．１．７．２　逆变应急供电能力试验

逆变应急供电能力通过切断主电源，使ＥＰＳ投入逆变应急运行方式工作，在中间直流电路电压不

低于额定值的情况下，施加６．１．７．１规定的负载，测量保持规定输出电能的持续时间来确定。

６．１．７．３　能量恢复时间试验（如有）

蓄电池（组）电压低于截止电压后，恢复符合要求的主电源，ＥＰＳ对蓄电池（组）进行自动恒流充电。

测量初充电流应符合蓄电池供货者规定的充电要求，充电所需时间应符合５．２．７的规定。断开蓄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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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充电电路，测量充电电压，应符合蓄电池供货者规定的恒压要求。必要时，可通过重新放电试验来

验证。

试验后，采用相应的方法检查充电器，应符合５．８的规定。

６．１．８　效率和功率因数测量

６．１．８．１　效率的测量

ａ）　在正常运行方式并达到稳定的额定输入条件下，连接１００％额定输出功率的阻性负载，测量输

入和输出功率。

ｂ）　中间直流电路电压不低于额定值时（若有蓄电池，应完成额定能量恢复过程），ＥＰＳ处于逆变

应急运行方式，连接１００％额定输出功率的阻性负载，分别测量直流输入电流、电压和交流输

出功率。

按下述公式计算的效率应在供货者规定的限值内：

η＝ （犘ｏ／犘ｉ）×１００％

　　式中：

η———效率（％）；

犘ｏ———输出功率；

犘ｉ———输入功率。

６．１．８．２　负载功率因数的测量

中间直流电路电压不低于额定值时（若有蓄电池，应完成额定能量恢复过程），ＥＰＳ处于逆变应急

运行方式，其电流为额定负载时的输出电流，ＥＰＳ应满足负载正常工作。

对于表观功率５０ｋＶＡ及以上的三相输出ＥＰＳ，调节功率因数在０．４～１范围内连续变化时，工作

应不发生异常。

６．１．９　电磁兼容性试验

ａ）　试验条件

———额定输入电压；

———正常运行方式和逆变应急运行方式；

———接入能产生最大干扰电平的阻性负载。

ｂ）　试验方法

见５．９和ＧＢ７２６０．２—２００３附录Ａ。

６．２　工厂验证试验／现场试验

下列试验通常是购买合同的一部分，涉及在发货前供货者对ＥＰＳ或ＥＰＳ功能单元进行试验的程

度。因而供货者应与购买者协商。

完整的ＥＰＳ可在工厂进行型式试验或出厂试验。与蓄电池和负载一起进行的运行试验，可在现场

进行。另一办法是，在工厂进行的出厂试验仅限于ＥＰＳ功能单元或其组合，以现场进行的最终试验代

替ＥＰＳ的出厂试验。

６．２．１　试验要求

表８所示的ＥＰＳ的验证试验／现场试验在功能单元联结成完整的ＥＰＳ之后进行。试验可在工厂内

进行，也可到安装现场再进行。试验次序可任意。

６．２．２至６．２．１８的试验在现场进行时，应使用现场可得到的、不超过完整ＥＰＳ配置的额定负载的

最大负载。

所有试验应全部在规定的电阻性负载条件下进行。

６．２．２　连接电缆检查

检查选用的电缆规格和相互连接是否正确，连接质量和绝缘是否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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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３　中间直流电路和／或蓄电池电路检查

结合进行的各项试验检查ＥＰＳ的中间直流电路和／或蓄电池电路，应符合５．７的要求。

６．２．４　安全试验

６．２．４．１　一般安全试验

ａ）　按ＧＢ７２５１．１—２００５的８．２．５检查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应符合５．３．２和５．３．３的规定；

ｂ）　外壳防护等级应符合５．３．４的规定；

ｃ）　保护接地措施应符合５．３．５的规定。

６．２．４．２　绝缘电阻测量

按ＧＢ／Ｔ３７９７—２００５中５．２．４的规定测量。有特殊要求时，按相关规定。

表８　犈犘犛验证试验／现场试验一览表

序号 试 验 项 目 出厂试验
非强制性试验，

特殊应用要求时进行
条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连接电缆检查

中间直流电路和／或蓄电池电路检查

安全试验

轻载试验

辅助装置检查

主电源故障试验

主电源恢复试验

噪声测量

不平衡负载试验

平衡负载试验

转换时间试验

蓄电池检测功能试验

保护功能检查

接地故障试验

现场通风试验

强制启动试验（有要求时）

防浪涌和雷电冲击功能检查（有要求时）

×

×

×

×

×

×

×

×

×

×

×

×

×

×

×

×

×

×

６．２．２

６．２．３

６．２．４

６．２．５

６．２．６

６．２．７

６．２．８

６．２．９

６．２．１０

６．２．１１

６．２．１２

６．２．１３

６．２．１４

６．２．１５

６．２．１６

６．２．１７

６．２．１８

６．２．４．３　绝缘强度试验

试验应在正常负载条件下，ＥＰＳ连续运行直至建立起热平衡后进行。

符合５．３．７规定的试验电压，应以不短于１０ｓ的时间从零逐渐升高至规定值。受试ＥＰＳ应持续耐

受此电压１ｍｉｎ，无击穿或闪络现象。

试验可将二次电路中的电子控制电路等不宜承受上述试验电压的部分拆除后进行。

６．２．５　轻载试验

本试验是为了验证ＥＰＳ连接是否正确，功能是否正常。应在正常运行方式和逆变应急运行方式进

行下列试验：

ａ）　输出电压和频率；

ｂ）　控制开关、仪表和其他ＥＰＳ正常工作所需部件的操作；

ｃ）　用相序表（或其他相应方法）检查输出相序（仅对三相ＥＰＳ）。ＥＰＳ在缺相或相序不正确时也

不应损坏。检查在空载下进行（如要求检查在满载条件下进行，则应在购买合同中声明）。

６．２．６　辅助装置检查

检查辅助装置如照明、冷却、报警器和非强制性装置的功能。检查可结合轻载试验或其他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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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

６．２．７　主电源故障试验

连接蓄电池（如有）或其他适当中间直流电路的情况下，通过中断主电源进行试验。

测得的输出电压和频率的变化应在规定限值内。

６．２．８　主电源恢复试验

可通过中断主电源后再重新接通进行试验。测得的交流输入电压和频率的变化应在规定限值内。

试验应连接蓄电池或适当的中间直流电路进行。若有６．１．７规定的试验，则本试验可在其末尾

进行。

６．２．９　噪声测量

ＥＰＳ置于预期使用的正常位置，在正常运行方式和逆变应急运行方式的稳态条件、规定输入电压

和额定阻性负载下工作，ＥＰＳ的自动投切风机应处于合闸状态（其报警声不在测量之列）。将声级计分

别置于距被测设备放置底平面高１ｍ、前后左右各１ｍ处测量（环境噪声应不高于１０ｄＢ（Ａ））。测得的

噪声平均值应符合５．２．６的要求。

６．２．１０　不平衡负载试验

ＥＰＳ或ＥＰＳ单元应连接合适的不平衡负载，在逆变应急运行方式下，测量输出电压的不对称。通

过测得的线电压值或相电压值计算输出电压允差值。

６．２．１１　平衡负载试验

ＥＰＳ或ＥＰＳ单元应连接平衡负载，在逆变应急运行方式下，测量输出电压，通过测得的线电压值或

相电压值计算输出电压允差值。

６．２．１２　转换时间试验

试验可在加载的情况下进行。

用示波器观测从正常运行方式转换到逆变应急运行方式的输出电压波形，和从逆变应急运行方式

供电转换到正常运行方式输出电压波形。根据波形计算的转换时间应符合５．２．５的规定。

６．２．１３　蓄电池检测功能试验

检查蓄电池（组）的额定电压及分段情况，然后，在蓄电池（组）充满电的条件下，启动检测装置测量

每段蓄电池（组）的电压。

６．２．１４　保护功能检查

６．２．１４．１　短路保护功能检查

检查分别在ＥＰＳ处于正常运行方式和逆变应急运行方式进行。本检查允许在ＥＰＳ外部加装适当

的预保护装置。若进行６．１．５．３和６．１．５．４的试验，则本检查可省略。

短路时，保护装置和保护电路应动作。保护装置复位后，ＥＰＳ应正常工作。

６．２．１４．２　过载保护功能检查

ＥＰＳ处于逆变应急运行方式，调整输出表观功率达到额定值的１２０％，持续３ｍｉｎ，ＥＰＳ应能正常工

作。当超过３ｍｉｎ，ＥＰＳ应能保护，此时，施加紧急信号，保护解除，ＥＰＳ应能继续工作。

本检查可与６．１．５．２的试验合并进行。

６．２．１４．３　蓄电池（组）过放电保护功能（如有）检查

ＥＰＳ在逆变应急运行方式下应具有蓄电池（组）过放电保护功能。当蓄电池（组）或中间直流电路

电压降到截止电压时，应报警并自动关机（ＥＰＳ未处于强制启动时）。

６．２．１４．４　互锁功能检查

进行正常运行方式／逆变应急运行方式转换试验。ＥＰＳ在不同运行状态及转换过程中，互锁措施

应达到其预期功能。

６．２．１５　接地故障试验

如果ＥＰＳ输出对地绝缘，并且负载系统是通过对地漏电检测装置对地隔离，则接地故障可施加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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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输出端子。观测ＥＰＳ输出的瞬态过程（如合适），观测结果应在供货者给定的限值之内。

若直流环节对地绝缘，则在蓄电池端施加接地故障，并观测ＥＰＳ输出瞬态过程（如有）。

６．２．１６　现场通风试验

如合适，试验可采用实际负载或等效模拟负载进行。如果采用模拟负载，则应置于ＥＰＳ区域之外，

以避免其热耗散影响ＥＰＳ的通风效果。监视所有ＥＰＳ柜体的温升。

根据实际值和预期值，或根据入口空气的规定值和冷却方法，可计算预期的最高温度。

６．２．１７　强制启动试验（有要求时）

启动强制启动装置，使ＥＰＳ转入逆变应急运行方式，并直至放电终止，ＥＰＳ的过放电保护不应

动作。

６．２．１８　防浪涌和雷电冲击功能检查（有要求时）

进行一般性检查的同时，检查ＥＰＳ是否按要求安装了适当的专用装置。

６．３　非电气性能试验

型式试验时，应进行如下非电气性能试验。在承受气候环境和机械性能试验后，ＥＰＳ外观和结构

应无明显损伤，接通电源应正常工作。

６．３．１　低温试验

６．３．１．１　工作状态温度下限试验

ａ）　ＥＰＳ在正常大气条件下放置２ｈ～４ｈ后，放入低温试验箱中，接通电源使其处于正常运行

方式。

ｂ）　试验方法按ＧＢ／Ｔ２４２３．１，正常环境条件：－２５℃±３℃，２ｈ。

试验后，ＥＰＳ的外观、结构和工作应正常。

６．３．１．２　贮存、运输状态温度下限试验

试验方法按ＧＢ／Ｔ２４２３．１，正常环境条件：－２５℃±３℃，１６ｈ。

试验后，ＥＰＳ的外观、结构和工作应正常。

６．３．２　高温试验

６．３．２．１　工作状态温度上限试验

ａ）　干热试验：按ＧＢ／Ｔ２４２３．２，正常环境条件：＋４０℃±２℃，１６ｈ；

ｂ）　湿热试验：按ＧＢ／Ｔ２４２３．９，正常环境条件：＋３０℃±２℃，湿度９３％±３％，９６ｈ。

试验后，ＥＰＳ的外观、结构和工作应正常。

６．３．２．２　贮存、运输状态温度上限试验

ａ）　干热试验：按ＧＢ／Ｔ２４２３．２，正常环境条件：＋５５℃±２℃，１６ｈ；

ｂ）　湿热试验：按ＧＢ／Ｔ２４２３．９，正常环境条件：＋４０℃±２℃，湿度９３％±３％，９６ｈ。

试验后，ＥＰＳ的外观、结构和工作应正常。

６．３．３　机械性能试验

按规定选择进行下列试验，以评价ＥＰＳ的结构在运输过程的正常吊装和／或操作中防止损坏的能

力。试验前后均应按表９评定ＥＰＳ的电气特性。

表９　电气特性评定

运行方式 参　　数 试验条件

正常方式
输出电压

输出频率

额定输出电压

额定输出频率

空载和额定输出表观功率

逆变应急方式
输出电压

输出频率
空载和额定输出表观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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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３．１　冲击试验

仅对整体重量（不包括包装箱）低于５０ｋｇ的ＥＰＳ或ＥＰＳ单元实施本试验。试验期间，ＥＰＳ不工

作，并按正常装运要求包装。

ａ）　原始测量：包装前，按表９检查ＥＰＳ的电气特性；

ｂ）　试验方法：按ＧＢ／Ｔ２４２３．５，样机应经受三个互相垂直方向１５ｇ，标称持续时间为１１ｍｓ的两

个正弦半波的脉冲冲击；

ｃ）　试验期间不进行测量；

ｄ）　最终要求：试验结束后，拆除包装，检查有无物理损伤痕迹或部件变形，是否仍具有本标准规

定的功能，并按上述ａ）进行测量。

６．３．３．２　自由跌落试验

试验期间，ＥＰＳ不工作，并按正常装运要求包装。

ａ）　原始测量：包装前，按表９检查ＥＰＳ的电气特性；

ｂ）　试验方法：按ＧＢ／Ｔ２４２３．８，任由样机从悬挂点自由降落到一个坚硬的地面（通常是其底托面

与坚硬地面碰撞），最低要求如表１０：

１）　降落高度应为样机最接近地面的部分至试验地面的垂直距离，其值按表１０规定；

２）　试验应进行两次。

ｃ）　试验期间不进行测量；

ｄ）　最终要求：试验结束后，拆除包装，检查有无物理损伤痕迹或部件变形，并按上述ａ）进行测量。

ＥＰＳ应保持原始测量所达到的性能，并满足结构安全性要求。

表１０　自由跌落试验

样机净重（Ｍ）／ｋｇ 降落高度／ｍｍ

犕≤１０

１０≤犕≤５０

５０＜犕≤１００

１００＜犕

２５０

１００

５０

２５

７　检验规则

７．１　基本要求

本标准所包含的ＥＰＳ，可以完整的设备成套供货（如中小型产品），也可提供ＥＰＳ功能单元，最终在

现场组装和接线。对于成套供货的ＥＰＳ，发运前应按规定进行出厂试验；对于提供功能单元，最终在现

场安装和接线的大型ＥＰＳ，出厂试验可限于独立功能单元的试验。这样的功能单元一般单独装运。

如果规定大型整体ＥＰＳ的其他试验或现场试验，亦应包含在试验项目中。

对于既没有列为出厂试验也没有列为型式试验的项目，可由供货者和购买者协商作为合同约定，列

为选择性试验项目。

ＥＰＳ试验项目列于表１１。

７．２　出厂试验

为了质量控制，验证产品是否满足设计要求，供货者对每台设备或代表性样机所做的试验，也可是

生产过程中对零部件、材料或整机所做的试验。

若ＥＰＳ功能单元单独装运，为验证它们都符合本标准的要求，亦应逐台进行出厂试验。

７．３　型式试验

在代表性样机上进行的试验，其目的在于确定设备的设计和制造符合本标准的要求。

为了验证产品设计符合本标准和／或供货者或购买者为特殊用途而单独规定的性能要求，遇到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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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试验：

ａ）　设计有重要更改或主要工艺变更时；

ｂ）　主要元器件、零部件或主要材料发生改变时；

ｃ）　设计定型和生产定型时；

ｄ）　停止生产满一年，再恢复生产时；

ｅ）　出厂试验结果与上次型式试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或者发生重大质量事故时。

型式试验的样机（品）应在出厂试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其数量一般为１～２台／批。

注：购买者应认识到：对物理尺寸和／或功率额定值较大的设备来说，完成某些型式试验的适用设施可能不存在，或

不经济可行。这种情况也存在于某些电气试验，没有现成的商用模拟试验设备可供使用，或者这些试验所需要

的特殊试验设施超出了供货者的工厂条件。这时，供货者可从下述方法中选择：

ａ）　供货者可委托经认可的检验机构进行试验。应承认第三方的认可证书足以证明产品符合相关条款；

ｂ）　用类似设计或类似条件下的局部装置计算、经验和／或试验结果证明设计符合要求。

７．４　试验条件

试验应在与实际使用等效的电气条件下进行。如无法实现，则ＥＰＳ和ＥＰＳ功能单元应分别在能

测定其规定性能的条件下试验。

注１：提出试验大纲作为购买合同的一部分之前，购买者应注意７．３的注。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试验宜限制在合适

的范围内。

注２：若购买者或其代表要求目睹供货者试验，则应在购买合同中明确规定。若在购买前获得此承诺，则合同可要

求供货商提供所进行试验的试验报告。

注３：以前在相同产品或类似产品上进行过的、试验条件至少与合同或购买者的技术规范的要求相等那些型式试验

可作为参考。

注４：在供货者工厂可完成的试验和最终在安装现场完成的试验，应由供货者与购买者协商确定。

注５：必要的现场试验通常适用于大型系统和／或蓄电池不包括在购买合同中的ＥＰＳ，或除非最终装配，否则不能交

付使用的那种类型的ＥＰＳ，和／或希望验证整体配置符合国家ＥＭＣ标准的情形。

表１１　犈犘犛试验项目

序号 试验项目 出厂试验 型式试验 选择性试验 条号

１ 连接电缆检查 × × ６．２．２

２ 中间直流电路和／或蓄电池电路检查 × ５．７；６．２．３

３ 安全试验 × × ５．３；６．２．４

４ 轻载试验 × × ６．２．５

５ 辅助装置检查 × × ６．２．６

６ 主电源故障试验 × × ６．２．７

７ 主电源恢复试验 × × ６．２．８

８ 输入特性试验 × × ５．１．４；６．１．１

９ 控制与监测信号检查 × × ５．２．１；６．１．３

１０ 输出特性试验———稳态条件 × × ５．２．２；６．１．４

１１ 输出特性试验———过载与短路 × ５．２．３；６．１．５

１２ 运行方式转换试验 × ６．１．６

１３ 应急供电时间试验 × ５．２．４；６．１．７．１

１４ 逆变应急供电能力试验 × × ５．２．４；６．１．７．２

１５ 能量恢复时间试验 × × ５．２．７；６．１．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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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续）

序号 试验项目 出厂试验 型式试验 选择性试验 条号

１６ 效率和功率因数测量 × ５．２．８；５．２．９；６．１．８

１７ 反向馈电试验 × ６．１．２

１８ 电磁兼容性试验 × ５．９；６．１．９

１９ 噪声测量 × ５．２．６；６．２．９

２０ 不平衡负载试验 × ５．２．２；６．２．１０

２１ 平衡负载试验 × ６．２．１１

２２ 转换时间试验 × ５．２．５；６．２．１２

２３ 蓄电池检测功能检查 × ５．４；６．２．１３

２４ 保护功能检查 × × ５．６；６．２．１４

２５ 接地故障试验 × ６．２．１５

２６ 现场通风试验 × ６．２．１６

２７ 强制启动试验 × ５．５；６．２．１７

２８ 防浪涌和雷电冲击功能检查 × ５．１０；６．２．１８

２９ 低温试验 × ６．３．１

３０ 高温试验 × ６．３．２

３０ 冲击试验 × ６．３．３．１

３１ 自由跌落试验 × ６．３．３．２

注：标有“×”者表示该类试验应做的项目。

８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８．１　标志

每台ＥＰＳ应有清晰、耐久的标志，包括ＥＰＳ的标志和包装箱的标志。

８．１．１　犈犘犛的标志

ＥＰＳ的标志一般采用铭牌的形式。其内容应包括：

ａ）　产品名称和型号规格；

ｂ）　主要技术参数；

ｃ）　制造日期和产品编号；

ｄ）　制造厂名称；

ｅ）　执行标准。

８．１．２　包装箱的标志

包装箱的标志应包括以下内容：

ａ）　产品名称和型号规格；

ｂ）　制造日期和产品编号；

ｃ）　注册商标（如有）；

ｄ）　制造厂名称和地址。

８．２　包装

ａ）　产品出厂时应进行包装。包装箱应具有防潮、防尘、防震的能力；

ｂ）　包装箱外侧印刷或粘贴的运输和安全防护标志应符合ＧＢ／Ｔ１９１的规定，且不得在运输或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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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条件正常的情况下退色或脱落；

ｃ）　包装箱内应放置装箱单、产品合格证、附件或备件和随机文件。

８．３　运输

包装后的ＥＰＳ能以合适的交通工具运往目的地。长途运输时，不得装在敞蓬的车厢、船舱中。中

途转运不得存放在露天仓库中。不得与易燃、易爆、易腐蚀的物品同车（或其他运输工具）装运，且不允

许经受雪或液体物质的淋袭及机械损伤。

８．４　贮存

ＥＰＳ使用前应存放在原包装箱内。存放的仓库环境内不允许有各种有害气体，易燃、易爆、腐蚀性

的化学物品，且不应有强烈的机械振动、冲击和强磁场。包装箱距离地面应不少于１０ｃｍ，距离墙壁、热

源、冷源、窗口或空气入口应不少于３０ｃｍ。

在上述条件下的贮存期一般为６个月。长期贮存，应按蓄电池（如有）的规定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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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犈犘犛的类别及其适用环境

犃．１　犈犘犛的适用环境

下述环境覆盖了大部分ＥＰＳ的安装场所：

ａ）　１类环境：包括住宅区、商业区和轻工业区，无中间变压器，直接连接至公用低压供电系统；

ｂ）　２类环境：除直接连接至公用低压供电系统的住宅建筑物外，还包括所有商业区、轻工业区和

工业区。

犃．２　犈犘犛的类别

供货者应在产品说明书中声明ＥＰＳ的类别。

犃．２．１　犆１类犈犘犛

该类ＥＰＳ适用于１类环境，无任何限制。该类ＥＰＳ适用于住宅设施。

Ｃ１类ＥＰＳ应满足该类相应的发射限值和耐受抗扰度要求。

犃．２．２　犆２类犈犘犛

该类ＥＰＳ输出电流不超过１６Ａ，适用于２类环境（即除直接连接至公用低压电网供电的住宅建筑

物外，包括所有商业区、轻工业区和工业区），无任何限制。如采用以下连接方式之一，该类ＥＰＳ也适用

于１类环境：

———采用工业插头、插座；

———采用国家标准插头、插座；

———永久连接。

Ｃ２类ＥＰＳ应满足该类相应的发射限值和耐受抗扰度要求。而且，在产品说明书中应有如下文字：

警告：这是一台（套）Ｃ２类ＥＰＳ产品。本产品用于住宅区可能产生射频干扰，在这种情况下，要求

使用者采取附加措施。

犃．２．３　犆３类犈犘犛

该类ＥＰＳ输出电流超过１６Ａ，适用于２类环境（即除直接连接至公用低压电网供电的住宅建筑物

外，包括所有商业区、轻工业区和工业区）。该类ＥＰＳ适用于与１类环境的其他建筑物至少距离３０ｍ

的商业和工业设施。

Ｃ３类ＥＰＳ应满足该类相应的发射限值和耐受抗扰度要求。而且，在产品说明书中应有如下文字：

警告：这是一台（套）用于２类环境中商业和工业用途的Ｃ３类ＥＰＳ产品。需采取安装限制或附加

措施以防止骚扰。

犃．２．４　犆４类犈犘犛

该类ＥＰＳ适用于复合环境，其发射限值和耐受抗扰度要求应由购买者与供货者／供应商协商确定。

Ｃ４类ＥＰＳ对电流额定值无限制要求。

犃．２．５　犈犘犛的类别与适用环境的关系

若环境条件确定为１类环境，宜选用Ｃ１或Ｃ２类ＥＰＳ；

若环境条件确定为２类环境，宜选用Ｃ２或Ｃ３类ＥＰＳ；

若环境条件不仅仅属于１类环境或２类环境，宜选用Ｃ４类ＥＰＳ。

４２

犌犅／犜２１２２５—２００７



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犈犘犛中间直流电路和／蓄电池电路的技术要求

　　供货者应规定下列额定值和特性（如合适）：

ａ）　标称直流电压；

ｂ）　标称直流电流；

ｃ）　直流环节与输入和／或输出间的隔离；

ｄ）　直流环节的接地情况；

ｅ）　蓄电池类型（如内置的话）；

ｆ）　蓄电池数量和额定安时（Ａ·ｈ）值（如内置的话）；

ｇ）　储能供电时间（仅对内置蓄电池而言）；

ｈ）　能量恢复时间（仅对内置蓄电池而言）；

ｉ）　蓄电池标称直流充电电压和允差带；

ｊ）　充电电流限值或范围；

ｋ）　蓄电池纹波电流或电压；

ｌ）　蓄电池欠压和／或过压充电保护电平；

ｍ）　蓄电池充电规范，即恒压、恒流、升压或均衡充电能力；

ｎ）　蓄电池保护装置额定值、类型和数量；

ｏ）　蓄电池保护要求（远置蓄电池）；

ｐ）　蓄电池电缆压降推荐值（远置蓄电池）。

５２

犌犅／犜２１２２５—２００７



附　录　犆

（规范性附录）

犈犘犛在海拔高度１０００犿以上使用的降额系数

　　高于正常使用海拔高度环境条件下，ＥＰＳ应降额使用。供货者可依据表Ｃ．１给出的规定，说明降

额使用的要求。

表犆．１　在海拔高度１０００犿以上使用的降额系数

海拔高度／ｍ 降额系数ａ

１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３０００

３５００

４０００

４５００

５０００

１．００

０．９５

０．９１

０．８６

０．８２

０．７８

０．７４

０．７０

０．６７

注：基于干燥空气密度（于海平面＋１５℃）＝１．２２５ｋｇ／ｍ
３

ａ　对强迫风冷设备来说，由于风扇效率随海拔高度而下降，其降额系数还要小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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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犇

（规范性附录）

由购买者确定的特殊条件

　　如果购买者不能保证本标准５．１．２中所给出的正常环境条件，则应确定与这些条款之间的差异。

这些条件可能需要特殊的设计或保护。

犇．１　环境条件

ａ）　危害的烟尘；

ｂ）　霉菌和微生物、潮湿、蒸汽或盐雾；

ｃ）　灰尘和粉尘；

ｄ）　爆炸性混合粉尘或气体；

ｅ）　有火灾危险的场所；

ｆ）　淋雨或滴水；

ｇ）　温度骤然变化；

ｈ）　冷却水含酸或杂质；

ｉ）　强电磁场；

ｊ）　超过自然背景的放射性水平；

ｋ）　导致危害的动物等；

ｌ）　通风限制；

ｍ）　受其他热源的辐射或热传导；

ｎ）　储能供电运行条件。

犇．２　机械条件

ａ）　受异常振动、冲击、摇摆或地震；

ｂ）　特殊的运输和贮存条件（购买者应确定设备的装卸方法）；

ｃ）　空间和质量的限制。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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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犈

（资料性附录）

使用导则（电路配置）

　　本标准所述的ＥＰＳ，其基本功能是在主电源中断或输入电压低于规定值时，向用电负载装置／设备

提供符合规定要求的工频交流电能的电源装置／设备。

ＥＰＳ能够满足不同类型的负载对供电的连续性和供电质量的要求。这些负载设备有电阻性负载、

电感性负载、基准非线性负载（稳态整流／电容器负载）和混合性负载。主要如：照明设备、仪器、泵类、风

机类、电梯和通讯设备、数据处理设备等。

图Ｅ．１给出了ＥＰＳ电路配置。

在主电源正常时，输出如图所示，充电器对蓄电池（组）（如有）充电。当控制器检测到主电源中断或

电压过低时，Ｑ２转换，逆变器工作，ＥＰＳ处于逆变应急运行方式向负载提供需要的交流电能。

图犈．１　犈犘犛电路配置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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